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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标准
《演出经纪机构等级划分与评价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本标准任务来源于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 2024 年批复的文化

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，项目名称为《演出经纪机构等级划分与评

价》，立项编号：WH2024-01。标准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提出，

中国演出行业协会、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牵头组织编制。

根据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等演出市场相关规定，对演出经纪机构的设立、经营范围、运营行为

等提出了明确要求。为加强对演出市场的正向引导与规范管理，更好

地发挥演出经纪机构在优化演出资源配置、丰富演出产品供给、规范

演员行为和促进演出市场繁荣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2024 年文化

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指导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开展《演出经纪机构等级

划分与评价》标准的调研与编制工作，旨在通过开展等级评定工作，

培育一批方向正确、业务精良、服务专业和综合实力强、企业信誉度

高的演出经纪机构。

（二）制定背景

演出经纪机构是演出行业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，根据《营业性演

出管理条例》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演出经纪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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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是指从事演出组织、制作、营销等经营活动；演出居间、代理、行

纪等经纪活动；演员签约、推广、代理等经纪活动的机构。由此可见，

演出经纪机构是演出整个产业链条中重要的一环。上游链接演出院团

等创作与生产单位，下游链接演出场所端，既是行业承上启下的中间

环节，又兼具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作用。

近年来随着演出产业的不断延伸，市场呈现出以演出项目为主营

产品的演出项目经纪机构、以为演艺人员提供经纪服务为主营的演员

经纪机构等经纪主体。2024 年在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取得《营业性

演出经营许可证》的演出经纪机构超过 2万家。随着文化演出市场的

蓬勃发展，对演出经纪机构的综合实力与专业水平也呈现出越来越高

的要求，一是演出经纪机构是产品与市场的“桥梁”，要将内容精彩、

制作精良、弘扬正能量的好作品“推荐”给观众，也要将观众、市场

的需求、反馈及时提供给艺术创作者，创新演出经营内容和演出营销

手段，拓展演出市场空间；二是演出经纪机构也是约束和规范演出表

演者行为的“管理者”，演艺人员社会关注度高，影响力强，需要经

纪机构主动承担对演艺人员的思想品德与职业道德的教育、引导责任，

共同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；三是演出经纪机构还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

化、讲述中国故事的“传播者”。目前商业意识不足、对外协调能力

欠缺、国际演艺规则不了解、渠道匮乏、信息缺失等很多因素依旧是

制约演出产品走出去的重要因素，因此亟须有更多综合实力强、信誉

度高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演出经纪机构出现。

因此有必要通过开展等级评价工作，加强正面引导，培育一批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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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正确、业务精良、服务专业和综合实力强、企业信誉度高的演出经

纪机构，推动演出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文化行业标准《演出经纪机构等级划分与评价》由文化和旅游部

市场管理司、中国演出行业协会、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共同牵头

起草。本标准以 2021 年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、中国计量大学与

浙江省演出行业协会牵头起草的浙江省地方标准 DB33/T 2398-2021

《演出经纪机构评价指标》为基础立项研制。经过三年组织实施，已

在区域内积累了详实的测评数据与成熟的实践经验，验证了评价体系

的科学性与可行性，为该标准在全国层面推广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（三）起草过程

1. 标准立项与起草组成立。2024 年 3月，本标准获得中华人民

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批准立项。2024 年 5 月，正式成立

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牵头的标准起草组，明确了标准编制工作的组织

架构与职责分工。

2. 调研筹备与框架确定。2024 年 6 月至 9 月，起草组制定了标

准编制工作计划与编写大纲，明确任务分工及各阶段进度安排。在此

期间，工作组以行业调研为基础，重点与 DB33/T 2398-2021《演出

经纪机构评价指标》的编写单位及浙江省相关评价机构负责人进行了

深入沟通，充分借鉴地方标准在宣贯落实、实施难点及对策建议等方

面的经验。结合调研成果，起草组确定了标准的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。

3. 分组编写与初稿形成。2024 年 10 月，起草组根据业务形态

差异，分别成立了“演出项目组”和“演员经纪组”两个编写小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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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不同业务线开展多轮专项调研，并广泛征求财税等领域专家意见。

起草组基于标准整体框架，经过多轮编写、修订与统稿，于 2025 年

2月完成了标准初稿。

4. 研讨审议与配套文件制定。2025 年 3月中旬，起草组组织召

开内部标准研讨会，邀请标准专家及行业专家对标准内容进行审议。

与会专家对标准条款及评价指标进行了逐条研讨，就制定过程中的关

键问题达成共识，并提出了明确的修改意见。2025 年 5 月，起草组

根据研讨会意见完成了标准稿修改。为确保标准落地实施，中国演出

行业协会按照市场管理司要求，于 2025 年 7 月同步完成了配套文件

《演出经纪机构评价实施细则》的编写工作。

5. 征求意见稿定稿。2025 年 9月，起草组向文化和旅游部市场

管理司提交标准稿及配套文件以征求意见，并召开标准研讨会。11

月，编写组依据管理部门的意见，进一步完善标准稿及配套文件。鉴

于本标准对行业经营主体具有广泛的影响力，同年 12月，起草组在

参编单位内部再次征求意见，对标准进行进一步优化。2026 年 2 月

上旬，经过最终研讨与修订，正式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（四）起草单位、起草人以及各自完成的工作

1. 起草单位

本标准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、中国演出行业协会、浙江省

文化广电和旅游厅、浙江省演出行业协会、四川省演出娱乐行业协会、

广东省演出行业协会、浙江大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、北京九维文化传

媒有限公司、吴氏国际文化传媒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、北京摩登天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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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发展有限公司、北京开心麻花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共同起

草。

2. 标准起草人以及各自完成的工作

标准编写组主要分为综合协调与政策把控组、标准编写与统稿

组、演出项目经纪指标组、演员经纪指标组。

综合协调与政策把控组：刘克智、李刚、于永涛、高宇、石海

频、袁璟晶。主要负责把控标准的政策导向，落实主管部门的指导意

见，确立标准编制原则，解决编制过程中的重大方向性问题，提供标

准宣贯执行与落地实施相关意见建议。

标准编写与统稿组：潘燕、刘丹。主要负责标准编制工作的整

体统筹、组织协调与进度管理，标准框架搭建、统稿与润色；处理标

准编制中的通用性技术问题，负责标准“范围”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

“术语和定义”等基础章节的编写；对标准初稿、征求意见稿进行逐

字逐句的修订与统稿，确保文本质量。

演出项目经纪指标组：金保胜、刘传、刘莹、王海兵、刘岩、

尤兴华、付红婷、曹洁菲、郑颖。主要负责演出项目类经纪机构能力

指标的调研、设计与编写，梳理演出项目经纪机构业务核心环节；起

草与演出项目运营（如国内、国外、剧目、演唱会、新空间等不同业

务形态）等相关的评价指标与能力要求。

演员经纪指标组：乌莉雅素、王泽。主要负责演员经纪类机构

能力指标的调研、设计与编写；梳理演员经纪机构业务核心环节，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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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与演员经纪服务（如艺人管理、商务代言、宣传推广等）相关的评

价指标与能力要求。

二、标准内容及编制情况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

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。

本标准具有科学性、先进性，同时应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演出

经纪机构的管理情况与服务水平描述需求，使其具有可操作性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

标准分前言、引言、正文三部分。正文共 11 章，分别对标准适

用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定义、评价等级、评价指标及指标参

数等进行说明。标准适用于演出项目经纪与演员经纪两类机构，通过

设置基本条件、经营业务、服务能力、品牌管理、社会影响、信用体

系等 6 大类、约 40 项评价指标，将机构评定为壹级、贰级、叁级三

个级别（由高至低）。

（三）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

《演出经纪机构等级划分与评价》标准是在浙江省先行试点的基

础上，结合文化和旅游管理部门对演出经纪机构的管理经验以及中国

演出行业协会对行业发展的分析进行提炼和总结，形成本标准主要内

容，同时结合浙江、广东、四川三家省级行业协会以及多家一线行业

机构等参编单位的意见建议，最终达成共识，确定本标准编制的界限

和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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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标准分析综述

（一）试验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

本标准未涉及。

（二）技术经济论证

本标准未涉及。

（三）预期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

本标准的实施预期将产生显著的综合效益：在社会效益方面，通

过树立行业标杆，引导演出经纪机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

推动机构规范化、专业化发展，促进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

秀作品，从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；在经济效益方面，有效

鼓励民营机构发展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引导机构适应新媒介技术迭

代下的新演出业态，提升经营效能并推动国际化发展，拓展市场空间；

在生态效益方面，将优化演出市场资源配置，构建规范、有序、创新

的市场环境，促进行业形成良性竞争机制，实现产业链条的健康可持

续发展。

四、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

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。

五、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。

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。

六、与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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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和旅游部《关于规范演出经纪行为加强演员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

康有序发展的通知》中对演出项目经纪机构、演员经纪机构的设立、

从业规范有明确要求。本标准中部分引用了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。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

八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

本标准未涉及专利情况。

九、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（一）实施标准的要求

本标准为首次制定，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。

（二）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

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组织编制演出经纪机构等级评价标准、实施

细则，并监督全国演出经纪机构等级评价工作实施，在具体工作中采

取先期试点、逐步推开模式，同时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推荐会员单位

积极实施本标准，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反馈起草组

以便进一步对本标准进行修改完善。

（三）标准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

建议标准发布 3 个月后实施。

十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
